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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表改造居民有交钱的有免费的

一个小区缘何两种收费制度
本报热线消息(记者 白雪)

泰城一小区内张贴了关于“一户一
表”改造的通知，然而通知的内容
却有两种，一种需要交付改造费用
300 元，另一种则不需要交付费用，
一个小区两种“制度”让居民十分
纳闷。

13 日，泰城居民李女士跟记者
反映，自家居住的开元小区内有两
种关于“一户一表”的通知，小区居

民对此十分纳闷。随后，记者来到
了位于岱岳区的开元小区，在小区
内看到，每栋居民楼的门口都贴着
一份关于“一户一表”改造通知，通
知按类型分为两种。

记者看到，通知的开头均为
“为落实政府出台的‘一户一表’改
造工程，供电所近期对开元小区所
有更换磁卡电表的用户进行改造，
改造后用户可直接自行到供电公

司交费。”另一份通知的不同之处
在于：有的居民楼上贴着的通知告
知居民改造工程所需的费用由开
元物业承担，而有的则告知改造工
程所需费用为每户300 元。

一位18 号楼的居民告诉记者，
她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同是居民却
有不同的收费方式，所以直到现在
她都没有去交这笔费用。而15 号楼
的一位居民说，他们早就改造过一

次电表了，所以不再交付费用也是
理所应当。

记者来到开元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之所以出现现在的
这种情况，是因为原来小区曾进行
过电表改造，但是有 2、3 栋楼的居
民没有接受改造。而不需要缴纳改
造费用的居民早在上次改造时就已
经交付了费用，所以不需要再交付。
小区物业人员说，一旦完成了“一户

一表”改造，居民即可自己到供电公
司交费，从此以后无需物业上门收
取电费了，现在小区物业正在协助
供电公司与居民签订供电协议。

岱岳区供电公司粥店供电所
工作人员说，开元小区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是因为小区曾经自行进
行过电表改造，“一户一表”改造的
费用是由相关文件制定的，居民可
自行查看。

◎《好心人同伸援手救回轻生女》追踪

伸伞救人的好心人找到了
仨救人者还成了好兄弟

本报热线消息(记者 陈新) 10
月 12 日，本报报道了几名市民在虎山
水库救轻生女子上岸的消息，其中一
名好心的市民翻过护栏递过去一把
伞，使落水女子顺利得救。13 日，这位
好心市民终于被找到了，加上一起救
人的交警以及虎山公园船只管理员，
三名救人者成了好兄弟。

原来，为救落水女子，交警江英喜
在虎山公园勇敢下水，一名好心市民
在江英喜快支撑不住的时候，翻过护
栏将一把伞递给了他，使他和落水女
子顺利得救。当时他没有留下名字，也
没人知道他是谁。

13 日下午，江英喜来到虎山水库，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等到了那位好心
市民张茂桐。“他见了我就拉着我不撒

手，说谢谢我救他。”张茂桐说。回忆起
当时的事，张茂桐说：“当时我正准备下
水游泳，看到落水事件发生就马上向
事发地跑。但是我年龄大体力不行了，
江英喜已经先下水了。”当时他也想下
水，由于江英喜和落水女子就在水坝
边上，如果他跳下去很可能砸到他们
或激起水花呛到他们。“我蹲下伸手试
了试，够不着江英喜。这时坝上一位老
人递了把伞给我，我把伞伸给江英喜，
他刚好能抓住。”张茂桐说。

“当时也很悬。”张茂桐说，伞还有
点不够长，他仅用三手指拿着伞，勉强
够着水中的两人。“我一个手死死抓着
护栏，一个手就这么拿着伞支撑着，亏
了电船及时赶到，我才松了口气。”张茂
桐说。开船救人的张富国也多次救过

在虎山水库落水的人。“每年都会有三
四人落水的情况，我在虎山公园专门
管理船只，每当有人落水我就会去救
人。”张富国说。

下水救人的江英喜、开船的张富
国和递伞的张茂桐三名搭救落水女子
的好心人一起来到泰安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直属三大队，大队长刘子明热情
接待了他们。“多亏了你啊，如果你不把
伞递给我，我真可能发生危险。”江英喜
拍着张茂桐的肩膀说。三人凑在格外
亲切，在经过了惊险救人一事后，由陌
生人成为了好兄弟。

记者了解到，交警支队直属三大
队正准备将江英喜的救人事迹进行总
结，号召全队学习，同时将材料上报，为
江英喜申报见义勇为的奖励。

撞了他人车还出言不逊

惹人围观留下两万元溜了
本报热线消息(记者

刘来) 10 月 13 日晚，泰城
市民陈女士开车等绿灯时被
后面的车追尾，肇事者出言
不逊，双方争执起来。见围观
的市民越来越多，肇事者留
下两万元现金，开车溜了。

13 日晚 21 时许，记者赶
到温泉路与东岳大街交会处
时，看到围观的群众还未散
去，大约有三四十人聚集在
一起，对刚才发生的一幕，他
们仍然非常气愤。原来，市民
陈女士开车回家，在十字路
口等绿灯时，后面突然冲过
来一辆车，狠狠地撞上了她
的车尾。“幸亏我一直拉着手
刹，要不然冲劲这么大，非得
滑出去好远。”陈女士说，她
的车被撞后，向前滑了大概
有两米。她的腿受了点轻伤，

坐在后面的丈夫和女儿都无
大碍，但是女儿被吓得哇哇
大哭。陈女士下车看到自己
的车，车尾左侧被撞得凹进
去一块，后备箱盖被顶得变
了形。

随后从后面的车上下
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明显
喝了酒，说话非常地冲，态
度也很蛮横。陈女士也不甘
示弱，拿出手机报了警。这
时，周围群众围了上来，不
少围观者拿出手中的手机
开始对肇事车辆拍照录像，
眼见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肇事车上的人也慌了神，把
车牌卸了下来。同时肇事者
的态度也软了下来，说要私
了，将两万元现金塞到了陈
女士手中，迅速将车开走
了。

13 日，在迎春路与
东湖路交会处，一辆三
轮摩托车后面挂上了
两轮推车，变成了五轮
加“长”车，中间还坐着
两人，非常危险。
本报记者 刘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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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消息(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陈士栋)

10 月 11 日，泰安的华某等
三人租了车，买了全套绑架
工具准备去高校作案，但还
没来得及作案就被巡逻民警
发现了踪迹。

据民警朱峰介绍，10 月
11 日晚，泰安刑警大队现行
中队在青山西路附近巡逻
时，发现在一家招待所门口
停着一辆红色轿车，但车牌
被迷彩布包裹着，这引起了
民警的注意。民警很快找到
了轿车车主华某、玄某等三
人，在对车辆进行搜查后，共
发现了警棍、麻袋、绳子、胶
带、口罩、手套等用作绑架的
作案工具。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
们都是泰安郊区的无业人

员，其中一人有过前科。三人
在公交车上偶然认识，并一
拍即合准备通过绑架勒索，
赚取不义之财。他们原本打
算绑架在泰安打工的外地女
性，但考虑到外地汇款不方
便，就把作案目标定在了大
学生身上。10 晚，他们到山
东农业大学校园和周边网吧
里踩点，发现校园里有警务
室，于是三人提高了警惕，蹲
守了一夜没有作案，筹划 11
日再去作案，没想到11 日晚
上还没有出门就被民警发现
了踪迹。

民警介绍，三人的作案
工具都是从附近市场购买
的，作案车辆也是从租车公
司租借的。现在初步确认该
团伙没有作案的历史，民警
将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调查。

踩点一天想绑架女大学生
还没出门就被民警识破

加“长”车


